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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03       证券简称：福日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24-045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为所属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中诺通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诺

通讯”）、全资孙公司广东以诺通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以诺通讯”）。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继续分别为中诺通讯、以诺通讯向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分别为 1.5 亿元人民币（以下“亿元”、

“万元”均指人民币）、5,000 万元。 

上市公司累计为中诺通讯、以诺通讯提供的担保余额分别为 11.05 亿元、

7.39亿元。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截止 2024 年 6 月 30 日，被担保人中诺通讯、以诺通讯

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截止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

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敬请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0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继续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中诺通讯有限公司向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福州分行申请敞口金额为 1.5 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的议案》、《关于公司继续为全资孙公司广东以诺通讯有限公司向厦门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敞口金额为 5,000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同意公司继续分别为中诺通讯、以诺通讯向厦门银行股



 

 2 

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分别为 1.5

亿元、5,000 万元，授信期限为 3 年。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杨韬先生全权代表本

公司签署与之有关的各项法律文件。 

上述议案的表决情况均为 9票同意，0票弃权，0 票反对。 

本次担保额度在 2023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审批 2024 年度为所属公司提供不超过

76.05 亿元人民币担保额度的议案》中规定的公司对中诺通讯、以诺通讯提供

23 亿元、23亿元担保范围内，无须另行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中诺通讯 

公司名称：深圳市中诺通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2793920989 

成立日期：1997 年 10 月 22日 

注册资本：12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汇隆商务中心 2 号楼 3502 

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汇隆商务中心 2号楼 35 层 

法定代表人：杨韬 

经营范围：移动通信终端设备软件硬件、手机及周边配件、计算机及配套

设备、电子产品、电子设备、电子元器件、微电子器件、通讯器材、智能控制

系统产品、智能穿戴设备、家电控制设备及配件、传输设备、数据通信设备、

宽带多媒体设备、电源的技术开发、生产与销售；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 

截至目前，公司持有中诺通讯 100%股权。中诺通讯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

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中诺通讯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财务指标 2023年度（经审计）  2024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05,325.71 503,605.68 

负债总额 369,943.99 377,927.83 

资产净额 135,381.72 125,677.85 

财务指标 2023年度（经审计）  2024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784,570.57 431,103.23 

净利润 -19,487.96 -9,7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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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诺通讯 

公司名称：广东以诺通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58829554XX 

成立日期：2011 年 12 月 28日 

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利祥路 62号 

主要办公地点：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利祥路 62 号 

法定代表人：石利笋 

注册资本：4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移动通信设备制造；移动通信设备销售；移动终端

设备制造；塑料制品制造；其他电子器件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

数据处理服务；照相机及器材制造；照相机及器材销售；电子专用设备制造；

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产品销售；软件开发；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智

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数字家庭产品制造；物联网设备

制造；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机及其控

制系统研发；电机制造；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照明器

具制造；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工业设计服务；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

车载设备销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汽车零部件研发。（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

械生产；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 

截至目前，公司持有中诺通讯 100%股权，以诺通讯为中诺通讯之全资子公

司。以诺通讯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其最近一年

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财务指标 2023年度（经审计）  2024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0,986.00 244,150.97 

负债总额 157,513.98 180,503.01 

资产净额 63,472.02 63,647.96 

财务指标 2023年度（经审计）  2024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20,147.95 331,0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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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253.42 175.93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中诺通讯 

保证人：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深圳市中诺通讯有限公司 

债权人：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担保金额：1.5亿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按主合同项下各单项授信文件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

为主合同项下每一笔具体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范围：除双方另有约定外，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全部本

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因

汇率变动而引起的相关损失、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

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及其他费用）、以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管担保物的费用、保全费、

执行费、公告费、评估费、拍卖费、税费、过户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

及其他费用），以及主合同生效后，经债权人要求追加而债务人未追加的保证

金金额。 

（二）以诺通讯 

保证人：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债务人：广东以诺通讯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5,000 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按主合同项下各单项授信文件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

为主合同项下每一笔具体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范围：除双方另有约定外，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全部本

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因

汇率变动而引起的相关损失、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

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及其他费用）、以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管担保物的费用、保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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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费、公告费、评估费、拍卖费、税费、过户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

及其他费用），以及主合同生效后，经债权人要求追加而债务人未追加的保证

金金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公司为中诺通讯、以诺通讯提供担保系为支持其业务发展及融资需求。

中诺通讯主营业务为手机及其他智能终端产品的 ODM/JDM/OEM 业务；以诺通讯

主营业务为手机及其他智能终端产品的生产制造业务；上述两家企业日常经营

资金需求量较大，进行适当对外融资有利于企业的持续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

益和发展战略，具有必要性。 

中诺通讯、以诺通讯经营情况稳定，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本次担保主要为

满足中诺通讯、以诺通讯日常生产经营业务资金需要，有利于其稳健经营。同

时，公司能够对上述公司的日常经营进行有效监控和管理，及时掌握其资信状

况和履约能力。因此董事会认为以上担保事项风险总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以上担保事项已经 2024 年 8 月 20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表决情况均为 9 票同意，0票弃权，0 票反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之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对外担保总额为 39.44 亿元；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39.44 亿元，担

保余额为 242,078.76 万元, 分别占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的 193.29%、118.64%，除对子公司提供担保外，无对外担保，

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8 月 22 日 


